
食物中的輻射



輻射來源

天然輻射

核電廠發生意外

核武器



核電廠發生意外

放射性物質會釋放到外部

擴散途徑

- 直接照射

- 風

- 雨水



食物污染

放射性物質沉積在植物、土壤或水中

可經以下途徑進入食物鏈

- 表層污染

- 呼吸

- 進食受輻射污染的養分

人類健康因進食受污染的食物後受到影響



可能的健康問題

急性輻射病

- 噁心、嘔吐、異常疲倦、脫髮、皮膚灼傷及器官
功能受損

長遠的健康問題

- 有機會令人患癌風險增加



核素 : 碘-131、銫-134及銫-137

碘-131、銫-134及銫-137不會天然存於食物中

是人工產生的裂變產物

食物含有該等核素可能是由核反外泄應或地面核試所致



食物輻射水平的標準

食物安全中心採用食品法典委員會有關意外核污染後食物內放
射性核素含量的指引限值

放射性核素 指引限值

碘-131 每公斤100貝可

銫-134 每公斤1,000貝可

銫-137 每公斤1,000貝可



減少食物中的放射性核素含量

適當的食物配製程序

- 例如清洗、擦抺、大力拭擦或去皮／摘去外葉

把受輻射污染的食物存放較長時間，以便當中的半衰期較短的
放射性核素可進行放射性衰變



進口層面

使用手提測量計，檢查進口的食物表面是否受到污染

食物監察



進口、批發及零售層面

抽取食品樣本

使用輻射污染監察系統進行檢測

食物監察



食物監察

進口、批發及零售層面

如有關食物批次未能通過手提測量計或輻射污染監察系統的檢測，

會被扣起

樣本會交由政府化驗所作進一步作定量分析



日本進口食品的輻射監察措施



背景

Fukushima

日本於2011年3月11日發生大地震

引發海嘯

福島核電廠損壞

釋出放射性物質

若干食品已受到污染

對人體健康構成危害



食物監察

由2011年3月12日起，加強監察所有從日本進口食物的輻射水
平

 包括蔬菜、水果、奶類，以至肉類、水產、奶粉及其他加工
食品



食物樣本結果

食物監察

截至2013年7月31日，已檢測的樣本超過143,000個

3個樣本的碘-131含量超出指引限值

1個白蘿蔔
每公斤含260貝可

1個蘿蔔
每公斤含800貝可

1個菠菜
每公斤含1,000貝可

另47個樣本含微量輻射水平，但未超出《食品法典委員會》指引限值

2個蔬菜 1個燕麥片 44個茶葉產品



3個樣本的碘-131含量超出指引限值

1個白蘿蔔
每公斤含260 

貝可

1個蘿蔔
每公斤含800

貝可

1個菠菜
每公斤含1,000 

貝可

第78B條命令

 食環署署長於2011年3月23日根據當時

的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第132章第

78B條發出命令

 禁止輸入和供應來自福島、茨城、栃木
、千葉及群馬，並於2011年3月11日或

之後收穫、製造、加工或包裝的指明食

品，包括:

 所有蔬菜、水果、奶、奶類飲品、

奶粉

 所有冷凍或冷藏野味、肉類、家禽

、禽蛋及活生、冷凍或冷藏水產品
，除非附有由日本主管當局所發證

明書，證明有關食物的輻射水平並

沒有超出指引限值



第78B條命令



第78B條命令

命令自2011年3月24日正午生效，至今仍然有效

違反命令的任何條款，即屬犯罪，可被處最高罰款10萬元及監禁
12個月



輻射水平證明書

中心分別於2011年11月8日及2012年3月21同意接納日本農林水產

省提交從五個受影響的縣進口的水產品，以及肉類、家禽和禽蛋

的輻射水平證明書

自此，來自該五縣的冷凍或冷藏肉類、家禽和禽蛋、以及水產品

，如附有雙方同意的輻射水平證明書，均可進口香港



輻射水平證明書樣本

水產品

輻射水平證書樣本

野味、肉類、家禽及禽蛋

輻射水平證書樣本



總結

福島核電站事故至今尚未完全解決

放射性銫的半衰期長達數十年

食環署認為有必要維持禁止輸入和供應來自福島、茨城、栃木、

千葉及群馬，並於2011年3月11日或之後收穫、製造、加工或包裝

的食品

中心會繼續密切監察事態發展和日本進口食品樣本的檢測結果，

並按風險分析採取適當的監察措施，確保日本進口食品的安全



~完 ~


